
尊敬的广大用电客户：
近期，我公司根据《供电营业规

则》对长期未用电客户进行核查销
户处理，其中部分客户存在预购电
费需进行退费，涉及169户，预购金
额17789.02元，现将客户名单公示
在临夏供电公司微信公众号中，请
广大客户登陆微信公众号确认并相
互告知。请涉及本次销户退费的客
户，在公告之日起30天内，携带退
费资料前往辖区内供电公司各营业
厅办理清退手续，对未在规定时间
内办理清退手续的，我公司将视作
自动放弃退费，退费资料如下：

1.居民用户：用户申请、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件、退款银行卡复印件
前往辖区供电公司营业厅办理。

2.企业用户：提供申请、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
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
证正反面复印件，以上材料需要加
盖企业公章，如有疑问请前往任意
营业厅或向辖区
客户经理咨询。
感谢您一直以来
对我们工作的支
持，我们将竭诚
为您服务。

国网临夏供电公司销户客户退费公告

致社会各界及全体农民工朋友：
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良好

用工秩序，现就甘肃省临夏至大河家高
速公路建设项目机电工程施工LDJD1
合同段（以下简称“本项目”）农民工工资
支付情况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项目建设单位为甘肃路桥公
路投资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陕西阳明
交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开工日期为
2022年11月15日。目前项目己正常通
车运营。

二、截止到本声明发布之日，本项目
所有农民工工资均已按时足额支付到位，

无任何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情形。
三、若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本项目存

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可通过以下方
式向本单位反馈或向主管部门举报。

联系电话：贺小锐15771804190
邮箱：1901611607@qq.com
临夏县劳动监察大队投诉电话：

0930-3224195
公示期：2025年12月17日至2025

年12月24日（共7天）
陕西阳明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临大高速LDJD1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2025年12月17日

关于陕西阳明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临大高速公路
LDJD1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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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1版）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消
费市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投资和消
费潜力。今年前11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
2.5万亿元，惠及超3.6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超1120万辆，家
电以旧换新超12844万台，有力印证14亿多人组成的超大规模市
场内需潜力不可限量。

扩大内需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着力点，要统筹促消费和扩
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
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着眼惠民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高质
量推进城市更新，定能进一步激发内需潜能、畅通经济循环，增强国内
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更好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推动经济稳
定向好注入源头活水。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会议部署“坚持‘双
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重点任务，彰显了我们党带领人
民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驶入快车道。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提前完成2030年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产业低碳化进程加速，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
6430家、绿色工业园区491家，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比超20%；建
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超8亿吨、成交额超540亿
元……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足音铿锵，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
伐，国际人士评价“中国绿色创新既造福本国，也惠及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
求进、逐步实现”。明年是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需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
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抓好重
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强化新污染
物治理等工作，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打下坚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激活的是绿色发展新动能，拓展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新空
间，增进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把党中央意图和部署把握准、领会透、落实好，更加积
极有为地应对挑战、推动发展，奋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我们定
能牢牢掌握主动权，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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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须 充 分 挖 掘 经 济 潜 能
——学习领会“五个必须”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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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我国全民阅读事业迎来
里程碑时刻——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自2026
年 2月 1日起施行，标志着全民阅读从

“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
读书，本是寻常事，如今有了专门的

法律来保障。很多人可能会困惑：阅读还
需要立法吗？

事实上，阅读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事。
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
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新征程
上，全民阅读更关乎文化自信的根基、社会

文明的程度，乃至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立法，为了守护这份传统，更是为了

回应现实的需求。
我们需要更普惠的保障——条例明

确提出加强全民阅读保障，扩大全民阅读
覆盖面，同时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
等人群阅读作出专门安排。

“一揽子‘精准保障，托底弱势’的举
措，均着眼解决实际问题，将全民阅读工
作的重心切实下移至基层，并最终落脚于
服务广大群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陆绍阳说。

我们期待更可及的资源——鼓励机关、

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等设立
相应阅读设施，鼓励实体书店改善阅读条
件、开展阅读活动，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
读相结合，推动优质数字阅读内容供给……

立法是为了释放更多可能性。未来，
更多的城市书房、社区书屋、数字阅读平
台将蓬勃生长，让阅读变得无处不在、触
手可及。

我们乐于回归更纯粹的阅读——针
对碎片化阅读充斥生活，功利性阅读消解
阅读价值的趋势，条例将每年4月第四周
定为全民阅读活动周，推广全民阅读活
动，营造书香中国氛围。

“当阅读成为全民自觉，每个个体都
能在书籍中汲取智慧、涵养正气，人人都
能知书达礼，每个家庭和睦相处，整个社
会也会因知识的滋养、文化的熏陶而更具
温度与力量。”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
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说。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阅读，是
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全民阅读立法不
是强制读书，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的
阅读权利，倡导大家多读书。

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
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
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
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全民阅读，法治护航；书香中国，生生
不息！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立法守护！《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
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